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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下列目的，特訂定本計畫： 

（一）為提高我國基層體育運動賽事曝光度，進而帶動國人對於國內體育

賽事之關注及瞭解，並使我國基層選手擁有展現競技實力之露出舞

臺。 

（二）輔導國內體育團體加強賽事媒體轉播及行銷宣導之能力，結合賽務

能力之專業及選手卓越競技表現，帶動運動產業發展。 

二、 補助對象及賽事範圍 

本署針對下列體育團體及賽事，予以補助： 

（一）本計畫之補助對象為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二項所定之體育團

體。但經本署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本計畫補助之賽事範圍，包括國內舉辦之全國性賽事及其他經本署

核定之賽事。 

三、 補助內容 

本計畫補助內容為執行下列賽事實況轉播及行銷宣導之相關費用： 

（一）實況轉播:包括賽事內容錄影製作、主播賽評、頻道播出、網路串

流傳輸及交通、住宿、餐費與其他相關雜支。 

（二）行銷宣導:包括賽前、賽後宣傳內容規劃與製作、賽事報導及運動

員、團隊介紹之相關費用。 

四、 補助額度 

本計畫補助每單場賽事之額度，以補助規格分級表（附件一）之規定為基

準，並經審查通過後由本署核定。但有特殊或急迫情事，經敘明理由報本

署專案核定者，不受附件規定之限制。 

五、 申請作業 

申請時間及程序如下： 

（一）申請時間 

申請者應於賽事開始九十日前，提出申請。但因特殊或急迫情事，

經敘明理由報本署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程序 

１、 符合第三點規定之申請者，應填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二)，並

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以郵寄或專人送達本署；其送達日期，

以本署收文日郵戳或章戳為準： 



（１）錄影轉播及行銷宣導計畫(以下簡稱計畫)：包括賽事轉

播內容規劃(攝影機位、傳輸設備、轉播場次、露出時

數、播出頻道或平臺及賽事講評人員)、賽事行銷宣傳

(賽前預告、賽事報導、運動員與團隊介紹、賽後精華

剪輯及相關事項)，及各項工作執行時程規劃、人力配

置與經費分配表。 

（２）計畫執行之預期成效：包括賽事轉播收視率或觀賞人

數、行銷宣導具體成效(例如觸及率、追蹤數、留言 數

或分享數)、口碑及其他相關事項。  

（３）本計畫所執行賽事賽務相關資訊：包括賽事項目、參賽

人數、賽事特色、選手亮點及其他相關事項。 

（４）合作執行廠商之證明：包括合作意向書及合作執行之經

費預估基準。 

（５）執行本計畫所需經費預算收支明細表(格式如附件三)。 

（６）其他本署指定之文件、資料。 

２、 申請文件不全者，本署得通知申請者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本署得依原文件、資料審查。 

六、  審查作業 

本署受理申請後，依下列程序審查核定： 

（一）得邀集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組成小組審查；小組任一性別委員人

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 

１、 計畫可行性。 

２、 經費合理性。 

３、 賽事規模及等級。 

４、 賽事特色，及與政策攸關之程度。  

５、 賽事轉播及行銷宣導之效益。 

６、 申請者受補助案之往年辦理績效。 

７、 賽事活動整體效益。 

８、 其他相關事項。  

（二）申請計畫經前款審查通過後，由本署核定計畫、補助金額、補助項

目及補助比率，並以書面通知申請者。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或減少補助： 

１、 本署年度經費不足。 

２、 有具體事實足認給予補助有偏頗之虞或顯不合理。 



七、 撥款及核結 

受補助單位依下列說明，準備相關文件請領補助款： 

（一）賽事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受補助者應檢附前點第一項第二款核定

補助公文影本、領據、補助款支用之原始憑證、申請計畫收支結算

表、露出影像檔案(包括光碟)、賽事轉播收視、收視人口分析、賽

事行銷宣導執行成效及成果報告(五份)之文件、資料，報本署辦理

撥款及核結。 

（二）受補助者實際執行總費用未達原核定計畫所定項目或金額者，應按

實際執行費用與原核定補助金額之項目與比率，核算實際補助金額

並撥款。 

（三）受補助者就本補助，有重複受政府補助者，本署應廢止本補助；已

撥款者，本署應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受補助者限期返還。 

八、 變更或終止 

若遇下列事項，本署得變更或終止核定補助： 

（一） 受補助者應按本署核定之計畫執行；有特殊情事需變更原核定計畫

者，應擬具計畫修正案，報本署審查核准後，始得依修正後計畫執

行。 

（二） 補助經費，不得運用於支付非屬第三點所定之事項。但經本署專案

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 受補助者於執行期間，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無法完成，需辦理計

畫終止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報本署同意，

並就補助經費辦理結案後，始生終止效力。 

九、 補助處分之撤銷或廢止 

本署若查任何虛偽、不實或法令事項，以下列事項辦理： 

受補助者經查明申請之文件、資料有虛偽不實、違反法令、本計畫或經核

定計畫之規定者，本署得撤銷補助處分，或廢止全部或部分補助處分；已

撥款者，本署得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受補助者限期返還補助款。 

十、 其他應注意事項 

受補助者應遵行下列規定： 

（一）辦理核定計畫之採購，其屬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情事者，依該法

規定辦理。 

（二）辦理核定計畫之各事項，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及政府機關政策

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三）補助經費有結餘時，連同結案公文一併繳回。（第八點第三項已

有） 



（四）於計畫活動執行場地及印刷品中，載明「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

助」字樣。 

（五）補助款之請撥、結報事項，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六）所有賽事播出，同步無償供訊予本署指定影音平臺。 


